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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“财政事权”名称：政府投资项目审核费 

对应“政策任务”数量：1 

市级预算部门：梅州市财政局投资审核中心 

填报人姓名：刘泽迎 

联系电话：0753-2122966 

填报日期：2020 年 10 月 9 日 

    



 一、基本情况 

    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

    梅州市财政局投资审核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财审中心”）是属

于梅州市财政局下属事业单位，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124414007278693561 号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，经费来源：财

政核拨，开办资金：98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涂伟杰，地址：梅

州市彬芳大道 28号。 

    财审中心主要是受市财政局委托，承担财政性投资项目的工

程预算、结算审查工作。2019年财审中心共有从事预算、结算

审查工作的专业评审人员 18人（其中注册造价师 3人，造价员

15人）。 

    （二）项目概况 

    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》（财建[2009]648号）、

省财厅《广东省财政性资金基本建设投资评审暂行办法》（粤财

基[2000]18号）、《关于明确我市财政性资金基本建设投资审

核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梅市财基字[2001]19号）、《关于规范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核及资金拨付工作的通知》（梅市财办字

[2011]1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财审中心受梅州市财政局委托，承

担财政性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、结算工作。 

    财审中心受自身人员和技术力量的限制，为加快梅州市财政

性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预结算审核进度，2016年通过公开招

投标，确定广东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为协审工作单

位。 

本项目（政府投资项目审核费）是财审中心实施评审的经费



保障，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财审中心支付聘用人员工资福利支出、

中介协审服务费及财审中心日常办公支出等。 

（三）项目的绩效目标 

通过对送审项目进行审核、复核、三级复核、稽核等反复核

对、层层把关，大幅度地挤出项目送审金额中的水分，精打细算，

对财政性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、结算进行审查，节约财政资金，

确保建设项目和财政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。 

二、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分数 

财审中心自评分数 98分。 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

1.资金落实情况 

本项目（政府投资项目审核费）资金主要用于财审中心支付

聘用人员工资福利支出、中介协审服务费及财审中心日常办公支

出等。2019年度本项目总投入 752.65万元。经核查，项目资金

足额到位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 

2.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

财审中心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定了各项管理制度，包括

《梅州市财政局投资审核中心履职考核办法》、《梅州市财政性

资金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委托中介机构审核管理及考核办法》等，

确保了资金全部用于“投资审核中心政府投资项目审核费”项目，

项目资金使用按照相关程序，由财政审核后直接支付，做到专款

专用。 

财审中心在项目资金支付方面能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遵循每



一项支出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；二是实际支付严格遵守审批

程序原则。例如中介委托项目审核费的支付，首先根据采购合同

约定计算项目审核费，然后报中心领导审批后交由中介机构确认

审核费计算结果，最后签报局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支付。 

在费用报销中按照下列程序执行：由经办人（以及至少两名

以上相关人员在原始票据上签名）如实填写各项费用报销单，经

财审中心会计核算人员审核后报财审中心分管领导、财审中心领

导审批后予以报销。 

3.资金支出情况 

2019年财审中心实施该项目（政府投资项目审核费）的过

程中共收到财政资金 752.65万元，实际支出 752.65万元，支

出率 100%。 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

1.财审中心通过自审与中介协审方式，对财政性投资项目的

工程预算、结算进行审查。2019年财审中心共有从事预算、结

算审查工作的专业评审人员 18人，财审中心 2019年度聘用人员

工资福利支出 229.06万元，日常办公支出 70.94万元。 

2.财审中心于 2016年委托梅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通过

政府采购招标方式聘请 5家中介机构进行协审，协审服务期限为

3年，中标的 5家协审单位有：广东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、广东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、梅州市嘉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

公司、广东平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、广州市宏正工程造价咨询有

限公司。5家中介机构在 2019年共完成审核预结算工程 164项，

送审金额 16.62亿元，审减金额 2.15亿元，核减率为 12.97%，



支付中介审核服务费 452.65万元。 

3.财审中心评审业务覆盖房屋建筑与装饰、通用安装、园林

绿化、农业、水利、展陈、信息化智能化等多个专业领域。其中：

事前预算的评审量占比为 28.5%，事中的进度款评审量占比为

43.85%，事后的工程结算评审量占比为 27.65%。 

（四）项目绩效情况 

根据评价项目实施绩效情况来看，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目标

要求。 

1．项目有效性：评价项目委托中介机构协审的目的和内容

包括：（1）按委托要求完成财政局委托评审任务。（2）通过评

审促进项目执行可行性，提高预算资金分配的合理性，为业务科

室安排项目支出预算提供依据。（3）主动探索建立健全预算评

审机制，为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提供技术支撑服务。 

梅州市作为欠发达地区，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必须用到实处。

通过项目实施，节约财政资金，较好地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

果。2019年财审中心共完成工程预、结算评审项目 277项，完

成送审总金额35.26亿元，核减金额4.67亿元，核减率为13.24%；

完成工程进度及资金评审项目 186项，评审金额 27.54亿元，建

议不拨款或暂缓拨款 5.37亿元，核减率为 19.49%。财审中心的

评审工作大幅度地挤出了工程项目送审金额的水分，有效地提高

了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 

2．项目经济性：项目预算计划安排 1300万元，按照中央、

省的要求，压减支出 547.35万元，目前项目资金已按规定使用

了 752.65万元，财审中心已完成了项目相应考核指标和评审工



作任务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，能严格控制经费支出，达到了项目

经济性要求。 

3．项目效率性：财审中心按照省财厅《广东省财政性资金

基本建设投资评审暂行办法》（粤财基[2000]18号）及《梅州

市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实施方案》（梅市府办〔2018〕15

号）规定的评审时限完成评审任务。财审中心尤其重视预算项目

的评审效率，2019年共收审除 EPC、PPP以外的预算评审项目 62

项，截至评价基准日（2020年 5月 31日），除有 1项退审之外

均已定案。 

4．项目持续性：本项目能保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的及时性，

正常运转，可行且必要，实施后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
益。 

（五）主要存在的问题 

1.评审费用预估不够准确。主要原因在于项目评审的“委托

制”导致财审中心无法准确估计年度评审任务。同时，2019年

EPC、PPP类的大型工程项目及特大型工程增加较多，此类项目

情况复杂、涉及工程造价体量巨大、实施过程中积累矛盾较多等

因素，导致评审定案周期一般较长，甚至成为跨年项目，因此造

成对评审费用预估的不确定影响因素增加。故年初预算编制时，

无法准确预测评审项目工作量从而未能准确预计相关支出。 

2.项目产出-效率性-时效指标扣2分，主要原因在于部分评

审项目由于财审中心评审能力不足、评审项目相关单位配合不够

等种种因素未能及时定案。2019年财审中心共收审预结算评审项

目375项，截至评价基准日（2020年5月31日），其中已定案234



项，退审6项，已受理但未定案项目135项。 

三、改进意见 

（一）财审中心将加强对年度评审项目工程量的了解，通过

往年评审项目工程量提高预估年度评审项目工程量的准确性，加

快建立滚动预算机制。 

（二）财审中心将提升评审能力，加强与评审项目相关单位

的协调，积极协调对数，提高评审效率。 


